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75號

抗  告  人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楊綉梅、陳昇延、陳柏宇間分配表異議之

訴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12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

訴字第405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對於原法院就其對於同為執行債權人之相對人楊

綉梅、陳昇延、陳柏宇（上2人為訴外人陳秋明之繼承人）

及原審共同被告詹永能請求㈠將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

司執字第5752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23日製作之分

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所列表1次序4、7、表2次序2、4楊

綉梅之債權應予剔除及表1次序8陳昇延、陳柏宇之債權應予

剔除，均不得列入分配，㈡確認楊綉梅對詹永能就表1次序7

所列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之債權不存在，及確認陳昇

延、陳柏宇對詹永能就表1次序8所列850萬元之債權不存在

部分，所為其敗訴之判決，提起上訴。原法院以聲明㈠分配

表異議之訴合併提起聲明㈡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者，二者訴

訟標的雖不相同，惟自經濟上觀之，其訴訟目的一致，不超

出終局標的範圍，經濟目的一致，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以其中

價額最高者即聲明㈡合計1,150萬元，抗告人所繳第一審裁

判費不足，乃限期命補繳第一審裁判費不足額9萬5,469元及

第二審裁判費19萬7,550元，嗣抗告人雖撤回聲明㈡部分上

訴，餘就聲明㈠部分上訴，然僅繳納第一審裁判費不足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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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5,469元，並未繳納第二審裁判費，原法院即以抗告人未

遵期繳納第二審裁判費而裁定駁回抗告人之上訴，抗告人不

服，提起抗告。

二、按上訴裁判費，應依當事人上訴聲明範圍內訴訟標的之價額

計算其上訴利益額而徵收之，此為法院職權事項，不問訴訟

程度如何，均應依職權調查之。查抗告人就其上開聲明㈠、

㈡敗訴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原法院以114年4月14日裁定就

聲明㈡部分計算其上訴利益額1,150萬元，其聲明㈠部分，

不併計其價額，核定訴訟標的價額為1,150萬元，限期命抗

告人補繳第一審裁判費不足額9萬5,469元、第二審裁判費19

萬7,550元後（原審卷第493至494頁），抗告人於114年4月

25日撤回聲明㈡部分之上訴（原審卷第499至501頁），於抗

告人撤回聲明㈡部分之上訴生效時，該部分即生撤回上訴之

效力，其上訴範圍僅為聲明㈠之請求，乃原法院未斟酌抗告

人撤回聲明㈡之上訴，其上訴利益僅為聲明㈠之請求，重新

核定此部分訴訟標的價額，遽以抗告人未依限補繳第二審裁

判費，認抗告人之上訴不合程式，並非合法，進而以裁定駁

回其上訴，自有未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

棄，非無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

理。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張家瑛

　　　　　　　　　　　　　　　　　　

　　　　　　　　　　　　　　　　　　　法　官　郭貞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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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宣妤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

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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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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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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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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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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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楊綉梅、陳昇延、陳柏宇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12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05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對於原法院就其對於同為執行債權人之相對人楊綉梅、陳昇延、陳柏宇（上2人為訴外人陳秋明之繼承人）及原審共同被告詹永能請求㈠將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5752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23日製作之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所列表1次序4、7、表2次序2、4楊綉梅之債權應予剔除及表1次序8陳昇延、陳柏宇之債權應予剔除，均不得列入分配，㈡確認楊綉梅對詹永能就表1次序7所列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之債權不存在，及確認陳昇延、陳柏宇對詹永能就表1次序8所列850萬元之債權不存在部分，所為其敗訴之判決，提起上訴。原法院以聲明㈠分配表異議之訴合併提起聲明㈡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者，二者訴訟標的雖不相同，惟自經濟上觀之，其訴訟目的一致，不超出終局標的範圍，經濟目的一致，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即聲明㈡合計1,150萬元，抗告人所繳第一審裁判費不足，乃限期命補繳第一審裁判費不足額9萬5,469元及第二審裁判費19萬7,550元，嗣抗告人雖撤回聲明㈡部分上訴，餘就聲明㈠部分上訴，然僅繳納第一審裁判費不足額9萬5,469元，並未繳納第二審裁判費，原法院即以抗告人未遵期繳納第二審裁判費而裁定駁回抗告人之上訴，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按上訴裁判費，應依當事人上訴聲明範圍內訴訟標的之價額計算其上訴利益額而徵收之，此為法院職權事項，不問訴訟程度如何，均應依職權調查之。查抗告人就其上開聲明㈠、㈡敗訴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原法院以114年4月14日裁定就聲明㈡部分計算其上訴利益額1,150萬元，其聲明㈠部分，不併計其價額，核定訴訟標的價額為1,150萬元，限期命抗告人補繳第一審裁判費不足額9萬5,469元、第二審裁判費19萬7,550元後（原審卷第493至494頁），抗告人於114年4月25日撤回聲明㈡部分之上訴（原審卷第499至501頁），於抗告人撤回聲明㈡部分之上訴生效時，該部分即生撤回上訴之效力，其上訴範圍僅為聲明㈠之請求，乃原法院未斟酌抗告人撤回聲明㈡之上訴，其上訴利益僅為聲明㈠之請求，重新核定此部分訴訟標的價額，遽以抗告人未依限補繳第二審裁判費，認抗告人之上訴不合程式，並非合法，進而以裁定駁回其上訴，自有未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非無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張家瑛
　　　　　　　　　　　　　　　　　　
　　　　　　　　　　　　　　　　　　　法　官　郭貞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宣妤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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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楊綉梅、陳昇延、陳柏宇間分配表異議之

訴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12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

訴字第405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對於原法院就其對於同為執行債權人之相對人楊

    綉梅、陳昇延、陳柏宇（上2人為訴外人陳秋明之繼承人）

    及原審共同被告詹永能請求㈠將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

    執字第5752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23日製作之分配

    表（下稱系爭分配表）所列表1次序4、7、表2次序2、4楊綉

    梅之債權應予剔除及表1次序8陳昇延、陳柏宇之債權應予剔

    除，均不得列入分配，㈡確認楊綉梅對詹永能就表1次序7所

    列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之債權不存在，及確認陳昇延、

    陳柏宇對詹永能就表1次序8所列850萬元之債權不存在部分

    ，所為其敗訴之判決，提起上訴。原法院以聲明㈠分配表異

    議之訴合併提起聲明㈡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者，二者訴訟標

    的雖不相同，惟自經濟上觀之，其訴訟目的一致，不超出終

    局標的範圍，經濟目的一致，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以其中價額

    最高者即聲明㈡合計1,150萬元，抗告人所繳第一審裁判費不

    足，乃限期命補繳第一審裁判費不足額9萬5,469元及第二審

    裁判費19萬7,550元，嗣抗告人雖撤回聲明㈡部分上訴，餘就

    聲明㈠部分上訴，然僅繳納第一審裁判費不足額9萬5,469元

    ，並未繳納第二審裁判費，原法院即以抗告人未遵期繳納第

    二審裁判費而裁定駁回抗告人之上訴，抗告人不服，提起抗

    告。

二、按上訴裁判費，應依當事人上訴聲明範圍內訴訟標的之價額

    計算其上訴利益額而徵收之，此為法院職權事項，不問訴訟

    程度如何，均應依職權調查之。查抗告人就其上開聲明㈠、㈡

    敗訴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原法院以114年4月14日裁定就聲

    明㈡部分計算其上訴利益額1,150萬元，其聲明㈠部分，不併

    計其價額，核定訴訟標的價額為1,150萬元，限期命抗告人

    補繳第一審裁判費不足額9萬5,469元、第二審裁判費19萬7,

    550元後（原審卷第493至494頁），抗告人於114年4月25日

    撤回聲明㈡部分之上訴（原審卷第499至501頁），於抗告人

    撤回聲明㈡部分之上訴生效時，該部分即生撤回上訴之效力

    ，其上訴範圍僅為聲明㈠之請求，乃原法院未斟酌抗告人撤

    回聲明㈡之上訴，其上訴利益僅為聲明㈠之請求，重新核定此

    部分訴訟標的價額，遽以抗告人未依限補繳第二審裁判費，

    認抗告人之上訴不合程式，並非合法，進而以裁定駁回其上

    訴，自有未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非

    無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張家瑛

　　　　　　　　　　　　　　　　　　

　　　　　　　　　　　　　　　　　　　法　官　郭貞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宣妤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75號

抗  告  人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楊綉梅、陳昇延、陳柏宇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12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05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對於原法院就其對於同為執行債權人之相對人楊綉梅、陳昇延、陳柏宇（上2人為訴外人陳秋明之繼承人）及原審共同被告詹永能請求㈠將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5752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23日製作之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所列表1次序4、7、表2次序2、4楊綉梅之債權應予剔除及表1次序8陳昇延、陳柏宇之債權應予剔除，均不得列入分配，㈡確認楊綉梅對詹永能就表1次序7所列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之債權不存在，及確認陳昇延、陳柏宇對詹永能就表1次序8所列850萬元之債權不存在部分，所為其敗訴之判決，提起上訴。原法院以聲明㈠分配表異議之訴合併提起聲明㈡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者，二者訴訟標的雖不相同，惟自經濟上觀之，其訴訟目的一致，不超出終局標的範圍，經濟目的一致，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即聲明㈡合計1,150萬元，抗告人所繳第一審裁判費不足，乃限期命補繳第一審裁判費不足額9萬5,469元及第二審裁判費19萬7,550元，嗣抗告人雖撤回聲明㈡部分上訴，餘就聲明㈠部分上訴，然僅繳納第一審裁判費不足額9萬5,469元，並未繳納第二審裁判費，原法院即以抗告人未遵期繳納第二審裁判費而裁定駁回抗告人之上訴，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按上訴裁判費，應依當事人上訴聲明範圍內訴訟標的之價額計算其上訴利益額而徵收之，此為法院職權事項，不問訴訟程度如何，均應依職權調查之。查抗告人就其上開聲明㈠、㈡敗訴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原法院以114年4月14日裁定就聲明㈡部分計算其上訴利益額1,150萬元，其聲明㈠部分，不併計其價額，核定訴訟標的價額為1,150萬元，限期命抗告人補繳第一審裁判費不足額9萬5,469元、第二審裁判費19萬7,550元後（原審卷第493至494頁），抗告人於114年4月25日撤回聲明㈡部分之上訴（原審卷第499至501頁），於抗告人撤回聲明㈡部分之上訴生效時，該部分即生撤回上訴之效力，其上訴範圍僅為聲明㈠之請求，乃原法院未斟酌抗告人撤回聲明㈡之上訴，其上訴利益僅為聲明㈠之請求，重新核定此部分訴訟標的價額，遽以抗告人未依限補繳第二審裁判費，認抗告人之上訴不合程式，並非合法，進而以裁定駁回其上訴，自有未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非無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張家瑛

　　　　　　　　　　　　　　　　　　

　　　　　　　　　　　　　　　　　　　法　官　郭貞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宣妤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